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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股利政策 
 

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，依法繳納稅捐，再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

餘公積，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，得不再提列；其

餘額再依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，併同累計未分配盈

餘，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紅利。 

本公司基於整體環境及產業發展特性，為求永續經營、持續成長及

配合長期財務規劃，採取固定及剩餘股利政策。每年就可供分配盈

餘分配股東紅利，其現金股利維持介於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之

間，但得依內外經營環境之變化調整之。 

 


